
 

 

 

江苏新城房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江苏新城房产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程序及议案 
 
 
会议时间：2008年 10月 16日上午 9：30 

会议地点：常州市天宁区和平北路 21号中银大厦 21楼本公司会议室 

主 持 人：董事长王振华 

大会程序： 

一、宣读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到会情况； 

二、审议股东大会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公司《章程》修正案； 

3、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4、关于设立苏州新城万博置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三、股东发表审议意见； 

四、投票表决； 

五、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六、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七、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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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008年 3月 31日，经公司 200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本公司以总股本

531,062,400 股为基准，以分红送股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 10 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 1元）的比例实施 2007年度利润分配。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派发红股于 2008年 4月 22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 1,062,124,800 股。因此，公司注册资本需由 531,062,400 元变更为

1,062,124,800元，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此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江苏新城房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年 10月 16日           

 

 

 

 



900950新城 B股                                                     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之 2 

 1

 

公司《章程》修正案 

 
因公司实施 2007 年度利润分配分红送股，总股本由 531,062,400 股增加至

1,062,124,800股，送股于 2008年 4月 22日实施完毕，现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一、公司章程第 7条原文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3106.24万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6212.48万元” 

二、公司章程第 21条原文全文修改为如下内容：  

第 21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 

（一）公司发起设立时发行的普通股总额为 25145万股，注册资本为 25145万元，公司

股本结构为： 

发起人股 15000万股，其中 14,800万股为国家股（由江苏省武进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委

托武进柴油机厂持有），占公司总股本的 58.86％；200万股为境内法人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8％，其中：武进市油泵油嘴厂：40万股，占 0.16%；武进市湖塘邱墅铸造厂：50万股，

占 0.20%；武进市戴溪东尖有色金属铸造厂：50 万股，占 0.20%；武进市万盛机械厂：20

万股，占 0.08%；武进市夏溪农机具修造厂：40万股，占 0.16%。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1014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34%。 

（二）公司经 1997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转增

1股的方案，股本由原来的 25145万股增至 27659.5万股。 

    1999年 2月 26日，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注册资本为 27659.5万元。 

（三）公司经 1999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转增

2股的方案，股本由原来的 27659.5万股增至 33191.4万股。 

2001年 6月 5日，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注册资本为 33191.4万元。 

（四）经财政部财企（2002）350号文、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2001]153号文批准和

江苏省财政厅苏财国资[2001]206号文同意，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进柴油机厂将其受委托持

有的国家股 195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86％）分别转让予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7,445,3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36%）、常州环球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73,021,08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2％）和常州泛华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4,893,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

公司总股本为 33191.4万股，注册资本为 33191.4万元。 

（五）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5]114号文同意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协议收购方式收购了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常州环球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73,021,0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和第三大股东常州泛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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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24,893,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股份，并于 2005年 11

月 17日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公司总股本为 33191.4万股，注册资本为 33191.4万元。 

（六）公司发起人境内法人股股东武进市戴溪东尖有色金属铸造厂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66万股、武进市油泵油嘴厂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2.8万股分别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予常州市宜煜铸造有限公司、常州市华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于 2006年 7月 6日办理了

股权过户手续。公司总股本为 33191.4万股，注册资本为 33191.4万元。 

（七）2007年 5月 22日，公司经 2006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实施了以公司未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 6 股的派送红股方案，股本由原来的 33191.4 万股增至 53106.24

万股。 

2007年 6月 29日，经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注册资本为 53106.24万

元。 

（八）常州市华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协议方式收购了公司发起人境内法人股股东常

州市武进夏溪农机具修造厂持有的本公司 84.48万股股份，并于 2007年 12月办理了股权过

户手续。公司总股本为 53106.24万股，注册资本为 53106.24万元。 

（八）2008年 3月 31日，公司经 2007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实施了以公司未分配利润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送 10股的派送红股方案，股本由原来的 53106.24万股增至 106212.48

万股。公司总股本为 106212.48万股，注册资本为 106212.48万元，公司股本结构为： 

1、非发起人境内法人股 63064.3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38％： 

其中：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62515.2万股，占 58.86％； 

      常州市宜煜铸造有限公司：211.2万股，占 0.20% 

      常州市华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337.92万股，占 0.32%； 

2、发起人境内法人股 295.6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 

其中：常州市武进湖塘邱墅铸造厂：211.2万股，占 0.20%； 

江苏万盛铸造有限公司：84.48万股，占 0.08%。 

3、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42852.4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34%。 

 

此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江苏新城房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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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因公司监事费卫彬先生辞职，经大股东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名，拟

由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田桂华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田桂华先生

如当选，则监事任期从股东大会选举通过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其他监事任期结束时

止。 

田桂华先生的资料附后。 

 

此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江苏新城房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8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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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候选监事田桂华资料 

 

一、教育背景、工作经历 

田桂华，男，1970年 4月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职称。1994年 7月毕

业于西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业会计专业、本科学士，2003年 4月至 2005

年 7月上海财经大学常州研究生进修班进修。历任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

主管、常州常柴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处副处

长、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现任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副总监。 

无在其他单位兼职的情况 

 

二、关联关系说明 

田桂华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目前不持有公司股票，也未有违反持有本公司股票规定的情形。 

 

四、田桂华先生未有《公司法》、《证券法》等法规规定的市场禁入或不适合担

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发生，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任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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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苏州新城万博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发展，支持全资子公司苏州新城万博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苏州

新城万博”）项目开发，充实其经营资金，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公司与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江苏省国投”）设立“苏

州新城万博置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信托计划”），主

要内容为： 

 

1、由江苏省国投发行信托计划，向委托人募集资金人民币 3亿元（以实际

募集资金为准，但不低于人民币 2.5亿元），以募集资金向苏州新城万博进行增

资，并获得持股权。 

各方一致同意不按苏州新城万博的净资产进行同比例增资，江苏省国投以实

际募集资金对苏州新城万博进行增资，取得苏州新城万博 54.55%的股权；同时，

本公司同意增资后将持有的苏州新城万博 44.45%的股份以壹元人民币的价格转

让给江苏省国投，转让后本公司持有苏州新城万博 1%股权，江苏省国投持有苏

州新城万博 99%股权。 

通过上述江苏省国投对苏州新城万博进行增资并股权转让后，苏州新城万博

的注册资本、股东出资额和持股比例为： 

苏州新城万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000万元（以实际募集资金为准）； 

江苏省国投以信托计划实际募集资金出资约 3亿元（人民币 2.5亿元以上，

3亿元以内，以实际募集资金为准），持有苏州新城万博 99%股权； 

本公司出资人民币 25000万元，持有苏州新城万博 1%股权。 

 

2、本信托计划募集资金额为人民币 3亿元，约定信托期限为两年零六个月。

当实际募集资金达到人民币 2.5亿元以上时，信托计划成立，如募集资金不足人

民币 2.5亿元，将宣告信托计划不成立，所募集资金退还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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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苏省国投增资苏州新城万博 54.55%的股权为优先股，受让本公司的

44.45%的股权为普通股，本公司所持有 1%的股权为普通股。 

双方约定，在信托计划存续期内，本公司承诺在每个信托年度期满前十个工

作日，按信托计划增资的股权本金额 10%的比例向江苏省国投支付股权转让溢价

款，江苏省国投在按期获得股权转让溢价款后其持有的优先股不再参与苏州新城

万博的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江苏省国投持有的普通股不参与苏州新城万博的利

润分配。 

但若本公司不能按承诺支付股价转让溢价款，江苏省国投持有的优先股将按

约定的比例每年享受增资股权本金额 10%的固定红利分配，同时其持有的普通股

将按持股比例享受苏州新城万博的利润分配。 

 

4、增资的信托资金到位后将专项用于苏州新城万博所属的房地产项目开发

建设或该公司股东会认可的其他项目开发，江苏省国投为保证信托股权的保值增

值及信托计划到期能顺利退出，在苏州新城万博股东双方事先约定的公司经营计

划下将参与日常经营监管，主要就苏州新城万博的财务收支管理、印章、贷款卡

和账户管理、资金使用管理和房产销售等方面进行监管，并将派驻监管人员。苏

州新城万博的日常经营管理仍由本公司任命的总经理及管理团队负责，但不得有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发生，处置公司计划外重大、不确定事项需由双方共

同决定。 

 

5、本公司和江苏省国投约定，在信托计划成立时同时签署江苏省国投持有

的苏州新城万博股权的退出转让协议，在信托期满后，由本公司按信托计划实际

募集资金的增资额和年 10%的股权转让溢价款受让江苏省国投持有的苏州新城

万博 54.55%的股权，同时以人民币壹元的价格回购本公司转让予江苏省国投的

44.45%的股权。信托期限两年零六个月期满，江苏省国投在收到所有股权转让款

后，三日内协助本公司办理上述苏州新城万博的 99%股权的转让手续。 

但若本公司不能足额按期支付年 10%的股权转让溢价款、信托手续费及相关

中介费用，则江苏省国投有权按照年 10%收益从苏州新城万博获取固定红利；若

本公司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本金，则江苏省国投有权将持有的全部 99%股权向任

何第三方出售并获全部转让收益；若信托期满后一个月内仍无第三方以 10%溢价



900950新城 B股                                                     200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之 4 

 3

受让股权，则苏州新城万博将进入清算程序，且清算工作在信托期满后十个月内

结束；若股权向第三方转让、清算所得不足以支付甲方信托增资款、支付 10%股

权转让溢价款及信托手续费，则不足部分由本公司无条件补足。 

但若本公司按约定支付了 10%股权转让溢价款、信托手续费、中介费用后，

江苏省国投在信托期满时不按约定价格转让股权的，则须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金额为本公司已付股权溢价转让预付款金额的 10倍；信托期满，江苏省

国投按约定实现了优先股权的退出，将按约定以人民币壹元的价格转让返还本公

司 44.45%的苏州新城万博普通股股权，并保证该部分股权的完整性，若江苏省

国投未按约定转让返还，则须向本公司支付该部分 44.45%的对应出资额 2 倍的

违约金，约人民币 48950万元。 

 

6、双方约定，本公司每年按实际募集信托资金总额的 5%的比例支付给江苏

省国投信托手续费，其他关于本次信托计划发行相关的发行费用和资产评估、审

计、律师费等中介机构费用，按照实际发生额，由本公司或苏州新城万博承担。 

 

此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江苏新城房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年 10月 16日            

 

 

 

 


